永福县2019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经永福县财政局汇总，永福县各部门，包括永福县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以下简称“三公”经费）2019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合计数为1046万元，比上年减少195万元，减少15.7%。“三公”经费具体支出情况：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2万元，同比减少14万元，减少85.6%，2019年度永福县预算单位因公出国（境）团组1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2人次；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129万元，比上年度减少80万元，减少38.5%，2019年度永福县各预算单位共新增购置公务用车8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37辆，比上年度减少8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共计493万元，比上年减少46万元，减少8.5%；公务接待费支出共计422万元，比上年减少55万元，减少11.5%，2019年度永福县各预算单位国内公务接待批次6846个，接待人次63290人。2019年度永福县“三公”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全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央及自治区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有关规定，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原则，强化各预算单位财务报账管理，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